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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十届会议 

议程项目 112(e) 

选举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，并进行其他选举： 

选举人权理事会 47 个成员 

 

  2006 年 4 月 7 日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大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

 

 荷兰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大会第六十届会议主席致意，谨通知

他，荷兰王国决定报名成为人权理事会成员候选国，参加定于 2006 年 5 月 9 日

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十届会议期间举行的人权理事会选举。 

 荷兰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此转交一份文件，其中载有荷兰根据大会第

60/251 号决议作出的将发表于联合国网站的自愿许诺和承诺（见附件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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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6 年 4 月 7 日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大会主席的普通照会的附件 

  荷兰关于人权的自愿许诺和承诺 

 

候选国资格 

 荷兰希望与其他联合国会员国密切合作，使人权理事会成为一个具有效力、

效率和信誉的人权机构，不辜负自己肩上的任务。建立一个切实有效的人权理事

会将是一项重大的责任，对其创始成员来说尤其如此。我国时刻准备履行自己促

进和捍卫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责任。 

是什么使得荷兰成为人权理事会的一个独特的候选国？ 

我国在人权和法治方面具有长期传统 

 荷兰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之一，对在全世界促进和捍卫人权作出坚定承

诺。数十年来，人权一直是荷兰外交政策和发展合作政策的一个柱石。我国甚至

把在国际范围内促进人权的义务写入了本国宪法。人们经常把海牙称为“世界法

律首都”，因为国际法院、国际刑事法院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都设在

这个城市。荷兰一贯积极参与建立多边体制，并且大力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在“大

自由”报告中提议的联合国改革。 

我国对国际合作做出积极贡献 

 荷兰对落实各种经济、社会和文化权利作出积极贡献，我国为此除其他外，

设立了大规模的发展合作方案。荷兰是一个主要捐助国，而且是一个参与型的捐

助国。我国是少数几个按照国际发展合作准则把国民总产值的 0.8％用于发展援

助的国家之一（每年 50 亿美元）。此外，荷兰是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（人权

高专办）、开发计划署、人口基金和难民专员办事处的最大捐助国之一，并在联

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当中发挥很大影响。此外，荷兰还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向国家

一级的人权方案提供支持。我国坚信，对话、相互理解和尊重、对彼此国家的了

解是明智的人权方针的关键组成部分。 

荷兰许诺： 

1. 在国际一级推动捍卫和促进人权的工作 

• 荷兰将积极参加人权理事会的工作。我国将不带偏见地与其他联合国会

员国、民间社会代表和各种特别机制一道工作，保证使新的理事会采取

一视同仁的方式，通过参与、对话及合作更为有效地发挥功能。 

• 荷兰将继续是人权高专办的最大捐助国之一。我国不指定用途的捐款当

前大约为每年 550 万美元，今后将会增加，以使高级专员可以全权根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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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自己安排的轻重缓急来使用我国的捐款，争取把人权纳入整个联合国

系统的工作主流。 

• 荷兰将继续是开发计划署和人口基金的核心资源的最大捐助国，并且是

向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工作提供大量捐款的国家之一，从而为落实包括发

展权在内的经济和社会权利作出贡献。 

• 荷兰将继续积极奉行其双边人权政策，在其中强调通过经验交流和技术

援助以及按照人权观点来开展对话、建立伙伴关系和进行技术合作。作

为合作方针的另一项内容，荷兰于 2000 年任命了一个专门的人权大使，

这个大使在过去三年中访问了 40 多个国家。 

2. 推动在国家一级捍卫和促进人权的工作 

• 荷兰是所有主要的联合国人权文书的缔约国，
1
 并且是欧洲理事会范围

内各项区域性人权条约的缔约国。 

• 荷兰当前正着手批准《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

或处罚公约》的任择议定书和《儿童权利公约》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

问题的任择议定书。
2
 

• 荷兰将继续随时欢迎所有特别机制访问我国。联合国暴力侵害妇女问题

特别报告员亚肯·埃蒂尔克博士将于 2006 年 6 月访问荷兰。 

• 荷兰将继续同联合国各人权条约机构进行充分合作，在规定期限之前向

其提交定期报告，并本着诚意按照其结论和建议迅速采取行动。 

• 荷兰将根据巴黎原则建立一个全国人权机构。 

• 荷兰将继续同种族主义祸患进行斗争。荷兰是率先通过一项与种族主义

作斗争的全国行动计划的联合国会员国之一。 

 

__________________ 

 
1
 这些条约及其在荷兰生效的日期如下：《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》（1972 年 1 月 9日）；

《经济、社会、文化权利国际公约》（1979 年 3 月 11 日）；《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（1979

年 3 月 11 日）；《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》（1989 年 1 月

20 日）；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》（1991 年 8 月 22 日）；《儿童权利公约》（1995 年 3

月 7日）。 

 
2
 有待荷兰批准的任择议定书和签署日期如下：《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

遇或处罚公约》的任择议定书（2005 年 6 月 3 日）和《儿童权利公约》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

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（2000 年 9 月 7日）。 


